
豫发改工业 〔⒛18〕 145号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涉钢项目备案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市、县 (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集聚区及其他备案机

关:

为巩固我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和打击取缔
“
地条钢

”工作

成效,严禁违规新上钢铁冶炼项目,严 防
“
地条钢

”
死灰复燃 ,

根据 《河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案》

(豫政 E⒛ 16〕 58号 )、 《河南省打击取缔
“
地条钢

”
严防死灰复

燃工作方案》(豫化能办 E2018〕 1号 )和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

做好企业投资项目告知性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豫发改投资

匚2017〕 1012号 ),现就涉钢项目备案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严禁备案新增钢铁冶炼产能项目。各地不得以任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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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任何方式各案新增炼铁炼钢产能的钢铁项目,建设炼铁高

炉、炼钢设备 (转炉、电炉 )项 目,在备案前必须严格按照《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

通知》(工信部原 匚2017〕 337号 )落实产能置换方案,并经省

工业和信息化委公告确认。对未按规定落实产能置换方案并经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公告确认的新增钢铁冶炼产能项目,所属各

案机关和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 )发展改革委不得各案,并及

时告知项目单位违反产业政策、不得建设。

二、严禁备案
“
地条钢

”
项目。“地条钢

”
是国家明确的违

法违规产能。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
“地条钢

”项

目,包括所有以废钢为原料,利 用中频炉 (工频炉 )生产钢坯

(锭 )、 钢材及下游加工产品的项目。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 )

发展改革委和 案机关要严格按照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坚决打击取缔
“
地条钢

”
制售企业的紧急

通知》(豫化能办传真 匚⒛17〕 10号 )明确的
“地条钢

”
界定标准

(见附件 ),对涉钢项目各案进行审核,对属于
“地条钢

”
的项目

不得各案,并及时告知项目单位违反产业政策、不得建设。

三、强化涉钢项目备案事中事后监管。各省辖市、省直管

县 (市 )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本级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按照《企

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国 家发改委令第 14号 ),加强

对本辖区涉钢项目各案的指导和监督,及时制止并纠正违反产

业政策、“地条钢
”死灰复燃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涉及普钢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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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不锈钢 )冶炼及下游加工、铸造、废钢加工等的新各案项

目,要及时纳入本辖区涉钢企业台账,加强动态管理和季度巡

查,严格防止假借铸造、特钢、废钢加工等名义违法生产销售

“
地条钢

”。对我省已排查发现的 22家“地条钢
”生产企业及其

投资人新备案涉钢项目,要实行最严格监管和专人常态化巡查 ,

严格防止假借其他名义各案后利用原
“
地条钢

”
生产装备和工

艺生产钢坯 (锭
)、 钢材及下游加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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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王业协会
申 国 金 属 学 会
中 国 铸 造 协 会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

文件

中国

钢协 匚2017〕 23号

ˉ
关于支持打击

“
地条钢

”、界定工频和中频

感应炉使用范围的意见

为配合国家钢铁去产能、打击“地条钢
”
有关工作,中 国钢

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会、中国铸造协会、中国特钢企业协

会、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会同钢铁研究
`总
院、北京科

技大学、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和冶金工业信 J急标准研究院等单

位及部分钢铁企业,组织行业和企业专家,认真研究提出了“
关

于支持打击‘
地条钢

`界
定工频和中频感应炉使用范围的意

见”。具体如下:

-、 坚决支持取缔
“
地条钢

”
违法违规产能

早在⒛∞ 年,原 国家经贸委 《关于地条钢有关问题的复



函》(国 经贸产业函 E2OO2〕 156号 )中就表明,“地条钢
”
是

指以废钢铁为原料、经过感应炉等熔化、不能有效的进行成分

和质量控制生产的钢及以其为原料轧制的钢材。感应炉是利用

感应电热效应使金属物料加热或熔化的电炉,根据输入电源频

率可分为工频感应炉 (50Hz或 60Hz)、 中频感应炉

(150-10000Hz)和高频感应炉 (10000Hz以 上 )三种,钢铁

领域应用较多的为工频和中频感应炉 (以 下简称“
中 (工 )频

炉
”

)。 用中 (工 )频炉熔化废钢生产地条钢、普碳钢、不锈钢

等钢坯 (锭 )及钢材,不仅保证不了质 要求,而且严重干扰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拆除。

⒛⒄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进

“地条钢
”
进行了更加明确的界定,要求各地坚决取缔

“地条钢
”

多年过去了,用 中(王 )频炉   售
“地条钢

”
仍未得到控制 ,

而且为规避国家产业政策限制,这些企业又采用了扩大中(工 )

频炉炉容、配备炉外精炼、配套连铸连轧等办法,但产品仍属

于
“地条钢

”
性质。

在钢铁生产过程中,炼钢是严格的
“
冶炼

”
过程,而不是单

纯的
“
熔化

”
过程。炼钢过程是保证钢材质量的关键工序,通过

加热、吹氧、造渣、脱氧等技术,进行脱碳、脱磷、脱硫、去

除有害杂质和气体等,实现温度和成分控制。而中 (工 )频炉



仅仅是熔化废钢,或简单的调整主要成分,不能保证钢材成分

和质量。

从实地调查情况看,中 (工 )频炉企业普遍没有炉外精炼

和检验检测过程,生产的钢坯 (锭 )及钢材产品质量性能差,

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个别企业虽然配备了精炼设备,但从经

济利益出发,基本不使用,只是应付检查。这些企业普遍是以

独立轧钢企业名义申请并获得热轧钢筋生产许可,而实际却从

事熔化废钢、连铸钢坯及钢材生产;他们往往采购、销售不开

发票,贴牌、冒牌生产销售劣质钢材。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不

仅严重干扰市场秩序,加剧恶性竞争,造成
“
劣币驱逐良币

”

现象,而且逃避税收、非法牟利,必须予以全面清理取缔。

二、关于中 (工)频炉在钢铁、铸造行业的使用范围界定

为按国家要求坚决依法彻底取缔
“地条钢

”
违法违规产能,

严禁用中(工 )频炉生产钢坯(锭 )及钢材,要严格界定中(工 )

频炉使用范围,特对下列三类情况区别界定如下:

(一 )铸造行业采用感应炉作为熔炼设备生产各类铸件

产品,不在关停拆除之列。

通过工艺技术装备、材质、产品,严格区分和确认其属于

铸造行业还是钢铁行业,严禁以铸造之名生产钢坯 (锭 )及钢

材。

1.铸造工艺技术装各。铸造行业通用的工艺流程总体上为

熔炼、造型 (制 芯 )、 浇注成型、砂处理 (适用砂型铸造 )、 清



理打磨、机械加工等工序,其 中熔炼只是铸造工艺的一道工序 ,

后续工序要有相关配套设各。

2.铸件材质。铸造行业采用感应炉熔炼的金属材质有:灰

铸铁、球墨铸铁、蠕墨铸铁、可锻铸铁、碳钢及合金钢、铝合

金、铜合金等,铸件产品都有严格的力学性能指标要求,需配

置完善的理化分析和检测装置。

3.铸件产品。铸造行业为汽车、农机、机床、矿冶重机、

轨道交通、发电及电力、石油化工、工程机械、泵阀、市政建

筑等众多行业提供各类金属铸件产品,部分铸造企业专业生产

铸铁型材、铸管及管件等产品。

(二 )在特   材料生产中,符合下列要求的中 (工 )

频炉,不在关停拼除之列。

利用中 (工 )频炉感应加热熔化金属物料,再经精炼工序

冶炼,用 于生产精密合金、非晶合金等特殊合金材料。

在配备电渣炉或自耗炉的特钢企业,利用中 (工 )频炉生

产的钢铸造或锻压成坯 (锭 )作为电极,再通过电渣重熔或真

空自耗工艺进行重熔精炼,用 于生产特殊质量钢和高温合金、

精密合金、耐蚀合金等特殊合金材料。

这些产品的特点是质量要求高,检测设各齐全,产 品需求

量少或订单量小,但其在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等方面具有

特殊功能。这些设备必须在科研院所和具有国家、省部级企业

技术中心资质的钢铁企业使用。



(三 )在不锈钢及高合金钢生产流程中,仅用于熔化铬

铁、镍铁等合金的中 (工 )频炉,不在关停拆除之列。

在不锈钢及高合金钢生产过程中,需添加大比重的铬铁、

镍铁等合金原料。利用中 (工 )频炉熔化铬铁、镍铁等合金为

液态,配加到转炉或电弧炉中炼钢,可满足转炉、电弧炉炼钢

的生产要求9需具有完整采购、生产、操作、销售等证明记录。

这类中 (工 )频炉只是钢铁冶炼流程中的辅助设各,不 能直接

生产钢坯 (锭 )及钢材,建议由工业主管部门严格审核认定。

不属于以上三类界定范围的所有中 (工 )频炉生产线,不

论其规模大小、生产装置新旧程度、是否配置钢水精炼手段和

连铸、轧钢装各、是否配置除尘设备等环保设施等,都属于
“地

条钢
”范围,建议都要依法取缔,彻底拆除冶炼主体设各、变

压器、除尘罩、操作平台及轨道等装备和设施。其中已列入符

合 《钢铁行业规范条件》和 《铸造用生铁企业认定规范条件》

公告名单的企业,建议应立即撤销公告资格;已持证生产销售

钢坯 (锭 )及钢材的企业,建议应立即撤销许可资质。



(此 页无正文 )

中国特
特钢企业协舍

中 国



抄送:省工业信息化委、国土资源厅、环保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水利

厅、工商局、质监局、安全监管局、电力公司。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⒛ 18年 2月 13日 印发


